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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完善

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科技金融产品。实践中，我

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主要以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传统知识产权为主，地理标

志等新型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质押物的进行质押融资还未大规模展开，究其原因，有

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明确，操作性不强；有地理标

志自身的特殊性，加大了融资的风险。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符合知识产

权质押标的物适格要件，相关法律规定亦为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提供了必

要的法律基础。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不仅可以提高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

还可以充分调动地理标志拥有者的和使用者的积极性，推进其产业化发展。然而，经过

对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开展的实践现状调研分析，发现地理标志质押融资过程中

存在地理标志质押立法体系不完善、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不健全、地理标志质押保全

制度有缺陷、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配套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为促进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有效开展，在把握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

对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的正当性进行了分析，探讨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中存在的问题，进

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建议，应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

充实相关法律基本内容，明确具体的适用条件；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确

立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建立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保全制度，

确立地理标志转让登记模式，赋予质权人通知权；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配套制

度，构建健全的地理标志评估体系，打造便捷的地理标志交易市场与平台，构建合理的

风险分担机制。

关键词：知识产权，地理标志，质押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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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Peopl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Outline of Long-term

Goals for 2035 point out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financial support innovation system and encoura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product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In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in China is mainly

based on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patent rights, trademark rights, copyright and so on,

while the pledge financing of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on a large scale.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he supply of legal system is insufficient,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Civil Code are not clear and operational; The

particularit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creases the risk of financing.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s

collateral for pledge financing, in line wit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ledge of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s

collateral for pledge financing provides the necessary legal basi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s a pledge for

pledge financing, not only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valu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but also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owners and user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promote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pledge financing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ledge financing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uch as imperfect legislative system, imperfect

registration system, defective preservation system and imperfect supporting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financing,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financ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itimac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s pledges,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financing, and then makes targeted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financing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legal specification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enrich the basic cont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clarif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conditions;

establish a sou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registration system, establish a registration antagonism

model, and establish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registration and publicity system; establish a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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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eservation system, establish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nsfer registration model,

and give the pledgee the right to notify; establish a sou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financing

supporting system, build a sou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create convenien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nsactions market and platform, and build a reasonable risk sharing mechanism.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ledge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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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问题提出

1.1.1 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

从商业产品开始品牌化以来，农产品作为其中最基本的一种，人们发现将农产品与

地理标志绑定后，更容易使农产品具备品牌价值。这是因为一种地理标志农产品从产生

到被人们认可，便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地理标志本身的文化积淀，又很容易被赋予

到产品上，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信赖。正是由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这种特性，各国都在努

力开发其价值，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自然也会积极建设地理标志的相关制度，

以促进其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累计有超过 2500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得我

国有关部门的批准，已经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超过了 6300 个，此

外，我国还建设了近 30 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仅 2020 年一年，我国新增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市场主体的直接产值便达到了 870.37 亿元，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

市场主体直接产值总计更是高达 6398.06 亿元。尽管如此，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

竞争力相较于法国、德国这样的农业强国，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对扩大农业出口规模，

增加农民总体收入的作用仍旧有限。

中国的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再加之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差异化，形成了品类繁多

的地理标志产品，其中不乏品质优越、口碑极佳，从而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地理标志农产

品品牌，比如茅台酒、普洱茶等。由于之前地理、交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商品

经济并不十分发达，致使许多优质的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并没有把过多精力放在提升

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上，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消费者对生

活品质的不断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价值。尽管经营者已经把

提升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商业策略，但这项策略的实施，离不开大量的资

金支持。而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大多为中小企业和农户，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

经济实力，而且很难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贷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部门

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并在其中提到要“扩大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并提出了要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创新，鼓励银行在地理标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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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产权质押物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探索。该《通知》的发出，一方面体现出了我们

国家对地理标志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建设的积

极态度。

1.1.2 问题提出的实践背景

近些年来，为响应国家积极探索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可行性的号召，泰隆银行台州

分行为“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办理了质押贷款，该贷款案例的成功，证明了以

证明商标形式保护的地理标志可以进行质押贷款，为地理标志的使用者提供了新的融资

途径。

2020 年 9 月 1 日，台州市椒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以“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专用权进行质押，获得泰隆银行台州分行 3000 万元的质押贷款，而以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专用权进行出质是此次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最大亮点。“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权利归属于台州市椒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注册号为 7839499，该商标指定使用在

黄鱼(非活的)、黄鱼片以及黄鱼制品商品上，并经过商标局核准注册为证明商标。大陈

黄鱼是我国远近闻名的地方特色水产品，注册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当地的大陈黄

鱼养殖农户或者养殖企业养殖大陈黄鱼的标准也在逐步提高，这也就对养殖人员的专业

技术程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资金的短缺成为了阻挡养殖户、养殖企业发展壮

大的最大障碍。

2020 年 5 月，泰隆银行台州分行对“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进行价值评估，

最终认定该地理标志的商业价值为 1亿元。同年 8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质押登记，

出质人为台州市椒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质权人为泰隆银行台州分行，质押登记金额 1

亿元，“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集体获得 3000 万元的质押贷款额度，

该案例的质押率达到 30%。泰隆银行台州分行根据商标许可使用授权以及被许可人的信

用状况向被许可人发放贷款。台州市椒江共有九家养殖户获得该商标的许可使用权，其

中有三家养殖户获得首批贷款 950 万元。

“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质押融资是浙江省首笔地理标志商标质押成功的案

例，从该案例中我们发现地理标志的质押融资是存在一定的特色的，即能进行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质押的权利主体必须是政府性的组织或协会，而且在质押的过程中该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另外，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质押融资以风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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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机制为依托，使得具有经营需求的该商标的被许可人集体获得质押授信。除了“大陈

黄鱼”，我国各试点地区也顺利完成了地理标志质押受理贷款，例如“古浮紫菜”、“巴

城阳澄湖”、“新会陈皮”等，但我国的地理标志融资业务还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

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地理标志质押的相关法律规定仍不完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的登记

模式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存在不合理之处，地理标志登记公示系统存在不完善之处；地理

标志质押的保全制度未赋予质权人的通知权，也未确立地理标志转让登记模式；地理标

志配套制度中的评估体系不完善，地理标志的处置存在难题，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仍缺乏

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文献综述

自 2019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发布以来，我国各地

才开始尝试开展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相关的理论研究几近空白，

但学界对地理标志的属性、可转让性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对于开展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

理论研究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权利质权、知识产权质押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入研

究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也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地理标志的权利属性，学者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地理标志具有

公权属性，有的学者认为其具有私权属性，更有学者认为地理标志具有公权和私权双重

属性。学者赵小平认为，地理标志是公权利，原因在于地理标志是特定区域的某类产品

的生产经营者的集体产生的智慧结晶，因此地理标志应当具有公权利的属性。
①
张玉敏

和李明德教授表示，证明商标权、集体商标权乃至地理标志都是私权，不能因为他们的

权利人是多数人，而非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就认定其属于公权利。这些权利相比于普通

的商标，只是管理方式的不同而已。学者张辉指出，地理标志不单单属于私权利，鉴于

地理标志由政府性组织或者协会所有，权利的转移更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和条件，具有行

政上的干预性，故其具有经济法的属性。笔者认为，地理标志属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属于民法的范畴，而民法属于私法而非公法，故应当认定地理标志属于私权利。

对于地理标志的可转让性，学者们也持不同的看法。学者胡开忠在《权利质权制度

研究》一书中提到，地理标志是特定区域的生产经营者所享有的专有使用权，而且与该

① 赵小平．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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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气候、水质等自然因素相关，同时与独特的产品制作技术相联系，不适合转让，

否则会侵害该区域的生产经营者的利益。
①
学者熊英认为，地理标志可以转让。虽然地

理标志的使用人对地理标志不享有转让他人的处分权，但地理标志的注册人作为地理标

志的所有权人，可以将地理标志转让给具备资格的企业。学者谢黎伟认为，我国并未对

地理标志是否可以质押作出规定，但地理标志商标是可以转让的，但属于附限制条件的

转让。因此，只要满足相关的条件和规定，该类地理标志是可以转让的。
②

对于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需要具备的法律要件，学者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学者胡

开忠认为，权利质权的标的应当是一项除所有权以外的、具有转让性的财产权。
③
学者

孙淑云认为，可以出质的非典型权利必须具备财产性且具有交换价值的财产权利，并且

该项权利可以为权利人所控制。
④
对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可行性的分析，刘春霖教授认

为，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适格要件包括，确定性、可让与性、货币估价的可能性。

1.2.2 域外文献综述

域外学界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商标等传统知识产权方面，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相关理论相对匮乏。

爱莎尼亚的学者Ants Kukrus 和 Viktoria Antonova，总结了爱莎尼亚知识产权质押制度。

该国的知识产权分为已注册的和未注册的，而知识产权质押只针对已经注册成为知识产

权的，例如专利、商标、使用新型、地理标志等。这表明以专门法保护地理标志的爱沙

尼亚允许地理标志进行质押。

Jeffrey D. Dunn 和 Paul F. Seiler 不仅明确肯定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非传统

类型知识产权具备担保功能，而且还提出在实践中非传统知识产权被用作担保物发挥担

保价值的情况尽管少，但不能否定其自身所拥有的商业价值，因此应当将非传统知识产

权纳入担保交易法中。

① 胡开忠．权利质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83-105．
② 谢黎伟．知识产权担保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0-125．
③ 胡开忠．权利质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4-148．
④ 孙淑云，陈帆．论非典型权利质押[J]．山东社会科学，2005(03)：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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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者 Jyoti Rani 提到地理标志属于公共财产，因此印度法律明确规定地理标

志不允许进行转让、许可、质押，更不允许将地理标志转化为商标使用。这表明以专门

法保护地理标志的印度不允许地理标志进行质押。
①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地理标志是否能够进行质押同样都存在很大争议，该争议的

焦点问题不仅表现在地理标志的权利属性上，而且还表现在地理标志使用权的范围上。

这些问题的产生同样是国内外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发展过程中的障碍，因此研究国内外地

理标志的质押融资对我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地理

标志质押融资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探讨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

完善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实证分析法。本文通过考察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并针对其

在实践过程所产生的突出问题进行列举，并从多角度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实

证分析不仅能考察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也能揭示地理标志质押规则

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使地理标志质押理论更好地与实际中的制度设计相吻合。

第二，比较分析法。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模式进行对比分析，

吸取借鉴国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先进之处，针对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

提出完善建议。

第三，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阅读，

分析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理论知识和学界观点，以理论知识夯实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法律

制度研究的基础。

1.4 创新点和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阐述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相关概念界定，明确地理标志质

押自身的独特性，进而论证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的正当性，为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提供理

论支撑，同时将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实践与理论结合，通过分析实践发现我国地理标志质

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① Jyoti Rani. Law of trade Mark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 India： Issues and Challenges[J].Darp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alysis, 2014(3)：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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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法理上看，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内涵不仅包含民法中

知识产权以及担保权的内容，还涵盖了经济学的内容，而这三者之间相互交叉，关系复

杂，因此，对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相关的经济学内容仅涉及一些浅显的观点，对具体的规

则缺乏设计。



第二章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概述

7

第二章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相关概念界定

近年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实

践也发展很快，但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践发展不平衡，理论研究比较集中。地理标

志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法律保护也越来越全面。然而，

地理标志在质押融资中的发展并不顺利。因此，加强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研究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首先需要明确相关概念界定。

2.1 地理标志的概念和特征

2.1.1 地理标志的概念

地理标志的概念最初源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它指出地理标志

是能标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

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我国《商标法》第十六条的规

定与 TRIPS 的规定对地理标志的定义基本一致，即“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

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

决定的标志”。

地理标志作为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主要体现在识别商品产品上；地理标志作为担

保商品品质的标志，是该地域内地理、环境、人文等因素的一种综合体现，是在一定地

域内所培育出来的无形性财产。

2.1.2 地理标志的特征

地理标志之所以被认定为一种非典型性的知识产权，是因为与其他知识产权相比具

有鲜明的特征，其特征具体表现在地域性、相关性、独特性、保护模式多样性这几方面。

(1) 地理标志具有地域性

地理标志作为指示地理来源的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具有更强的

地域性。地域性意味着地理标志产品所具有的独特的产品质量，是在某一区域的气候、

水质、产品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地理标志标明的区域不仅限制了

地理标志产品的标识范围，限制了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企业或农户的范围。只有来自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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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地理标志产品才可以受到地理标志管理机关的认可，才能受到相关规定的保护。

只有来自该区域并获得地理标志使用授权的企业或农户才能够生产地理标志产品，才能

够在其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名称。
①

(2) 地理标志具有相关性

地理标志产品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同类商品中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地理标志产品与其

来源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紧密相关。在来源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地理标志产品形成了独特的产品质量，获得了良好的信誉。其中，自然因素在地

理标志产品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因素主要包括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者的加工技术、地理标志本身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特征等，生产者的加工技术对地理标志

产品起到了品质保障作用，地理标志蕴含的历史与文化赋予了地理标志独特的文化价值。

因此，地理标志是特定地区自然与人文等因素的一种集中反映，而地理标志的培育与价

值的发挥则是包括自然、人文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②

(3) 地理标志产品具有独特性

地理标志产品具有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该产品具有的地域性，更表现在凝结其上的

产品的质量与信誉。相较于普通商品，人们倾向于选择信誉良好的地理标志产品，因为

良好的信誉是其产品质量的保证，加深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满足了消费者对追

求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地理标志所蕴含的高质量与好信誉，使地理标志产品相较于同类

型的商标具有相当的显著性，使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能够将地理标志产品与同类型产品

区别开来，从而使地理标志产品在同类商品的市场中获得较高的竞争力。

(4) 地理标志保护模式具有多样性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分为四类：一是反不正当竞争模式，行政

机关对市场中出现的滥用或者假冒地理标志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予以惩戒，该种模式是

一种消极的保护模式，更侧重于维护并营造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二是专门法保护模式，主要是指通过专门性法律保护原产地名称和注册地理标志，

该种模式赋予相关主体对地理标志的专有权利，有助于维护地理标志生产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三是商标法保护模式，地理标志可通过申请注册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来获得保

护，该种模式的产生是由于地理标志与商标一样发挥着产品质量的标示作用；四是行政

① 金多才．地理标志权的特征、法律属性及其归属辨析[J]．公民与法（法学版），2009(11)：8-12．
② 于波．地理标志保护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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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保护模式，在该种模式下只有通过行政程序的审批，地理标志产品才能进入销售市

场，但该种模式不同于反不正当竞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个人无法提起诉讼来保护地理

标志的声誉，只能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保护。
①
我国地理标志采取专门法和商标法

共同保护的模式。

2.2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法律界定

2.2.1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概念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是指出质人将其拥有的地理标志设定质权，在债务人到期无法履

行债务，或者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权实现的条件成就时，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商将地理

标志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地理标志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具体而言，地理标志质押

融资是指拥有地理标志的政府性组织或者协会以地理标志向银行的金融机构设置质押

担保，使地理标志的使用人获得集体授信的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严格来说，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涉及的渠道和方式更为广泛，应包括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证券化、知

识产权转让等融资方式。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尚未形成多元的

知识产权融资机制，知识产权融资理论不深入，相关融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因此，

在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仅指相对单一的地理标志质押贷款融资方式。在这种融资方

式中，拥有地理标志的政府性组织或者协会将其合法拥有地理标志设定质押，或者地理

标志的使用人经过上述组织或者协会的同意后将地理标志设定质押。

2.2.2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特征

动产质押是最为广泛的质押方式，各国法律对此都有详细规定，但是，通常对权利

质权没有具体的相关规定，通常需要动产质权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权利质权的相关问题。

然而，社会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质押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此外，

地理标志质押与其他权利质押不同，有其独立的属性和特点，在设定质权时也需要加以

考虑。

（1） 质押客体具有无形性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客体相较于动产质押的客体来说，地理标志财产权是一种无形

财产权，该财产权本身可能包含折巨大的市场价值，而且地理标志衍生的庞大的产业链

① 王晓艳．论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J]．知识产权，2019(1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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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市场价值的重要来源。由于该质押标的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其市场价值不同于

固定财产，而是一种潜在的市场价值，其实现是需要经过一定转化才能体现出来，同时

该财产权在市场中的价值不断处于变化之中。

（2） 质权设立具有登记性

地理标志的价值从其权利凭证上无法得到直观的反映，其价值的确定需要经过专业

机构进行审慎地评估，并且这个价值的大小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波动性较大。为了

更好维护质押融资中的各方权利，地理标志的质押必须签署质押融资相关的合同，约定

好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关的责任承担，且质押各方必须到地理标志行政管理机

关或其指定的机构进行质押登记，质权在登记后方可生效。

（3） 质押融资具有风险性

由于地理标志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地理标志的质押融资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预期的

因素，并且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预期收益的稳定性较差，它的价值会随着产品质量、品牌

信誉、市场流动性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质押融资风险较大。所以如果国

家未建立完善的制度，作为市场融资交易的保障，就不能将风险降低到令银行等金融机

构满意的程度，从而无法吸引这些金融机构的注意。

2.2.3 地理标志质押与其他质押的区别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特征，需要通过比较地理标志质押与动

产质押以及其他权利质押，包括例如本票、汇票、债券等质押的区别，更好地认识地理

标志质押制度自身特殊的质押需求，从而根据其具体特征设立更全面的新型质押制度。

（1） 地理标志质押与动产质押的区别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其法律中规定，除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

外，权利质权统一适用动产质押的相关规定。近年来，地理标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鉴于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本身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动产质押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地理

标志质押融资实践发展的需要，下文中通过比较地理标志与动产在实现质押时的区别，

来介绍地理标志的本质特征。

第一，质押客体不同。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客体是一种无形财产，其衍生的产业链

也是经济价值的上升部分。而动产质权是有形的实体财产，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需

要进行任何转化，债权人就可以拥有其价值，且动产的价值一般在评估后可以一次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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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市场价值。二者质押标的性质不同造成了其在设定方式以及质押难度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时需要将此考虑在内。

第二，质权设立方式不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质权设立的方式

主要包含两种，其一为交付，其二为登记。根据我国目前的地理标志质押实践可以得知，

地理标志质权必须经相地理标志行政管理机关或其指定的机构登记后方可生效。而动产

质权的设立则是以转移交付动产作为其生效要件，即在动产完成转移占有时质权方能设

立，以此产生使公众知晓动产权利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

第三，质押融资风险不同。由于地理标志自身的特性，以及质押融资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其质押融资具有较大的风险。相反的，动产质押的标的为有形

的实体物，转移占有过程相比而言没那么繁琐，价值也相对固定且容易变现，不需要采

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转化，就可以对掌握的质押标的物进行处置变现，无论质押的难度，

还是质押的风险，相比地理标志质押要低得多。

（2） 地理标志质押与其它权利质押的区别

地理标志质押不仅和动产质押之间存在着区别，地理标志质押和《民法典》第四百

四十一条中提到的本票、支票、债券等权利质押之间也是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些权利

进行质押时基本不会受到时间、地域的限制和影响，而地理标志却会受到很大影响，包

括这些方面：

第一，质押标的价值确定性不同。地理标志的价值会受到企业维护、市场推广程度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价值波动性相对来说比较大。本票、汇票等票据的价值比较容易

直观的体现出来，而且其价值不会因为市场因素的变动发生变化，可以通过其权利凭证

的面值直接确定金额数量。就债券来说，其价值即使会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其价

值的变化，但不会产生较大的价值浮动。

第二，质押设立方式不同。地理标志权利证书本身是不具有经济利益的，它仅仅能

够明确权利人对地理标志享有的专有权或排他权，现实的的转移交付无法达到设立权利

质权的目的。在实践中大多以公示方式来设立，贴合了地理标志的特性。虽然上述列举

的其他权利客体同样不是有形的实体物，但从本质上来说，公示方式仍存在很大不同。

汇票、本票等本身可以通过其商业凭证的面值确定金额数量，因而只要其权利凭证完成

交付就可以达到权利公示的法律效果。
①

① 钱坤．专利权质押融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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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质押风险不同。地理标志进行出质时，由于地理标志的特殊性，它不需要交

付权利凭证之类的相关证明材料，此时质权人实现其质权的风险就顺势增加了，再加上

地理标志市场价值的不稳定性，此时债权人的利益就不能很好的得到保障，这也给地理

标志质押融资的市场交易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一

条可知大多权利在设立质权时，需要向质权人交付相关的权利凭证，在债务人到期无法

偿还债权时，质权人可以凭借这些权利凭证直接实现债权，此时质权人实现质权的风险

性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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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的正当性

正当性是人们对一种制度与客观规律、法律规范等之间相互关系的状态或性质的判

断，其包括法律上的正当性、事实上的正当性等基本含义。
①
笔者认为，将地理标志作

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存在其正当性。首先，法律层面上，为了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

与金融的结合，我国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该通知针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以往的情况，

制定了有关政策措施，同时银行及保险机构还需要在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质押物的可

行性等方面进行探索，以积极开展相应业务，促进银行及保险机构对知识产权运用。通

说认为，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适格要件包括确定性、可让与性、货币估价的可能性等。

②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符合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适格要件。此外，相关

法律规定亦为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事实层面上，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不仅可以提高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还可以充分调

动地理标志拥有者的和使用者的积极性，推进其产业化发展。

3.1 地理标志具有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的确定性

通说认为，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的确定性包含特定化、权利确定性及合法有效三个

层次的含义，地理标志具有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的确定性。

3.1.1 地理标志属于特定化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特定化，是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确定性的重要特征。作为知识

产权质押标的物应当具备特定化的属性，否则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质押合同时，无法

将相关的知识产权准确的记载下来，无法依照相关规定办理知识产权的质权登记手续，

从而导致质权最终无法设立。对于地理标志而言，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谈，在专门法保

护模式下，在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时，相关的协会或者组织应当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

来明确地理标志的特定性。证明材料具体包括产品的名称、类别、产地范围，产品的加

① 蒋开富．正当性的语义学与语用学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05)：149-150+172.
② 刘春霖．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适格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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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艺、生产设备等等。在商标法保护模式下，经过商标局审查核准后，授予申请人商

标注册证书，证书上包含着商标的注册号、权利人以及指定使用的商品类型等等，故而

地理标志商标具有特定化属性。其次，从事实层面来谈，地理标志其指示的产品来自特

定的区域，而且该产品具有独特的质量和声誉，能够使地理标志产品和其他同类型的产

品区分开，从而使地理标志成为具备特定化属性的知识产权。因此，地理标志属于特定

化的知识产权。

3.1.2地理标志属于我国法律上确定的一种权利

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必须是法律上确定的一种权利，这是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确定

性的另一重要特征。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地理标

志被明确列为一类知识产权，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与保护；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四条明确指出地理标志可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申请注册，明确申请和使用该标志的

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也属于受我

国法律保护承认的知识产权。其次，用于出质的地理标志必须是已经由我国的地理标志

管理机关所承认的一项权利，也即该地理标志已经向地理标志的管理机关申请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或者申请注册成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并获得批准。用于出质的地理标志不

能是处在申请过程中，还未获得地理标志管理机关审核批准的地理标志。正在申请过程

中的地理标志，同专利的申请权以及还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一样，属

于一种期待性权利，这些权利不属于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否则，地理标志会因无法确定

权利的价值，无法办理质权登记手续等不具备确定性。因此，已经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的以及注册成为商标的地理标志，属于我国法律上确定的一种权利。

3.1.3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是合法有效的

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应是合法有效的，这是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确定性的又一重要

特征。从积极层面来说，无论是已经申请成为地理标志产品，还是注册成为地理标志商

标，这些地理标志都因为经过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审查批准而具备合法有效性。从消极

层面来说，在专门法保护模式下，地理标志产品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时，才可以获得保护：

第一，不应当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第二，不应当

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第三，产品名称不能已经成为通用名称。在商标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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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地理标志商标只要不存在权利瑕疵、未续展或者其他被注销、被宣告无效的情

形，就一直合法有效。因此，作为知识产权质押物，地理标志是合法有效的。

3.2 地理标志具备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的价值性

地理标志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法律方

面，地理标志的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都不断地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3.2.1 地理标志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

第一，地理标志具有法律上的指示功能，当地理标志出现在市场中，从字面意思就

可以发现它的来源信息，来源信息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购买者的购买欲望，消费者可以

根据该商品或者服务所指示的来源信息作出是否购买的选择。无论是申请成为地理标志

产品，还是注册成为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都经过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地审核批准，并

对其来源区域划分地理范围。地理标志展示出其地理位置的来源，可以使消费者对不同

的地理标志进行来源的区分，比如使其识别该地理标志来自于哪些地区和国家，从而做

出购买决定，这一功能对于地理标志产品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地理标志从法律上体现出了其产品品质的高低，也即地理标志具有品质担保

价值。
①
在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或者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时，申请人需要向相关行政部

门提交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技术规范其中就包括产品加工工艺、安全卫生要求、加工设

备的技术要求等相关材料，而且经过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审核批准后，还会根据地理标志

产品的类别、范围等制订相应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以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因

此，已经被制成商品进行销售的地理标志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经过了国家有关行

政机关的认可，考虑到多重影响性，地理标志商品在质量方面也必然会具有更加严格的

监督。因此，地理标志作为商品标识，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赖，这体现了其重要的品

质担保价值。

3.2.2 地理标志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市场经济价值往往是一个知识产权最大价值的体现，对于地理标志来说，其经济价

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于波．地理标志保护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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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理标志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商业竞争价值。地理标志产品的形成，往往是在

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由该区域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结合而形成。与同类商品

相比，其优势在于，地理标志本身就代表者地理标志产品产生的的气候、土壤、水土等

自然环境，代表着地理标志产品制作的工艺流程。与一般商品相比，地理标志产品往往

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其原因在于，地理标志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具有独特的

生产技术、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严格化的生产流程要求。作为商品标识，地理标志体现

着商品特定的质量与与良好的信誉，从而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信赖，从而创造更高的商

业价值。

第二，地理标志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政府

也一直在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这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重要举措，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地理标志产品所具有的

绿色、环保、无污染的特质正符合当前广大群众的消费观念。地理标志品牌的架构，能

够形成以地理标志产品为主体的产业经济势头，同时也能够带动当地地理标志产品的生

产地域的相关产业比如旅游和餐饮等产业的发展，最大程度发挥地理标志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的价值。

3.3 地理标志具备知识产权质押标的物的可转让性

3.3.1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可转让性的理论争议

在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上，一些国家采用对地理标志进行专门立法进行保护，而有

些国家则会在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寻求与地理标志具有相似性的规定进行保护。

在专门法保护模式下，我国尚未制定具有较高效力的法律，国家质检局制订的《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规定》中，仅公布了地理标志的申请认定程序和认定后的管理和使用问题，

并未就地理标志是否可以转让以及转让的程序作出规定。因此，若仅依照对地理标志的

专门规定，相关主体地处理地理标志的交易问题时难免会无从下手，由此也会导致公众

对地理标志不可交易的误区，或者致使地理标志的流动性极差的负面效应。在我国，注

册商标是明确可以转让的，并就其转让和具体交易流程我国也已经制定了较高效力的

《商标法》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等规定。因此，将地理标志注册为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的情况下，地理标志的可转让性是更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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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标志注册成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后可否转让的问题上，理论界学者众说纷

纭。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商标法保护模式下，地理标志可以转让。如中国工商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熊英老师指出，地理标志权的属性是一种民事权利，而地理标志是一种表明商

品特性的一种标志，这一标志是地理标志权的权利客体，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根据《商

标法》的有关规定，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时，可以由符合条件的某一法

人申请注册，申请注册的该法人为集体商标的权利人。但该集体商标的使用人却不限于

注册人专有，凡符合条件的某一区域内的生产者经营者在履行一定手续后均有权使用该

集体商标。因此，基于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时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处于分离

状态的这一特殊属性，虽然地理标志的使用权人不具有转让权，但地理标志的注册人却

可依法定程序将其注册的集体商标或证明转让给另一具有相关资质的法人主体。转让后

受让人作为地理标志新的权利主体仍可许可同一区域范围内的生产经营者使用。
①
另有

金多才教授也提出了地理标志权具有可转让性。金老师认为，地理标志权与普通的民事

权利以及传统的知识产权在权利主体上具有重大区别，其他民事权利的主体既可以法人、

其他组织，也可以自然人，但地理标志由于是某一地区内特殊的识别性标记，其权利主

体具有有限性，即不能由某一自然人申请注册，只能是符合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因

此在地理标志的转让问题上，注册人有权将其注册的集体商标转让，但受让人也只能是

限于符合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②

有的学者则认为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不能转让。如郑思成先生就曾提

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转让的，除非履行了严格的批准手续。
③
集

体商标和证明商标不可转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标识作用，这类商标不仅仅表明的

是商品来自于某一经营者，更重要的在于某一区域内的该商品所特有的特色和品质，因

此，一旦将地理标志转让给其他主体，则地理标志也就丧失了其作为地域限制和资质限

制这一特殊标识的象征意义，最终所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权益，社会公共利益也将因

此遭受损失。基于此，地理标志依其本性不能发生转让，即使转让也很难在交易中发挥

真正的价值。

① 熊英．论地理标志权的特性和法律保护[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5)：66-69．
② 金多才．地理标志权的特征、法律属性及其归属辨析[J]．公民与法（法学版），2009(11)：8-12．
③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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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可转让性的理论肯定

笔者认为，任何行业的法律规制都应该限制在合理的规范范围内，法律限制过于严

格，则会抑制该行业发展的积极性，相反如果法律规范过于笼统，则该行业也难以在法

治框架下有序依法的进行，对于地理标志的转让问题同样如此。商标权作为一种私权，

其权利客体可以在私权利主体之间自由交易，同理在权利人将地理标志注册为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时，禁止地理标志转让则有违商标权私权这一基本属性，并且我国的相关规定

中也并未禁止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规定了这两类商标在转让时的受让人应当是具备相应资质的主体，该规定有效解

决了地理标志交易时的法律基础问题。综上所述，地理标志具有可转让性，只不过在转

让时有一定的主体资格限制，地理标志的转让对于繁荣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符合知识产权质押物的可转让性要求。

3.4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础

我国同时采取了商标法和专门法两种模式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因此，笔者也以这

两种模式为基础，分别探讨其他各国有关地理标志质押的立法现状，以求得出在不同保

护模式下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质押的可行性。

3.4.1 专门法保护模式的地理标志质押立法基础

地理标志专门法保护模式是指，通过制定专门针对地理标志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实现

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和运用。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地理标志与

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有其独有的特征，因此在传统法律和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下，无法对

地理标志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有必要有制度上进行新的创设来填补应对新型知识产权

的法律漏洞，法国和爱沙尼亚是采用该种模式的代表。

对于地理标志是否可以质押，各国法律采用的观点也存在不同。爱沙尼亚采用的是

专门法保护模式，在爱沙尼亚颁布的《地理标志保护法案》中，没有规定关于地理标志

是否可以进行质押，也没有关于地理标志是否可以转让的相关规定。但在该国物权法中

曾提到，知识产权是可以作为质押的权利客体，一项技术或标识如果能够注册为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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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那么这项技术或标识就可以被质押。根据该条规定可以推论，地理标志是在可以质

押的知识产权范围之内的。
①

同样是采用专门法保护模式的印度，其法律中却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地理标志不能

成为质押的客体。印度《地理标志法案》第四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已注册的地理标志不

得成为任何转让、质押等协议的标的物。尽管印度根据其独特的国情，允许地理标志像

商标一样注册，但地理标志却并不享有与商标同等的财产地位。虽然也肯定地理标志的

财产属性，但这一财产的权利主体却并不归属于任何独立的私人，而是作为某一地区内

的共同财产，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地理标志不允许进行质押、许可等使用行为。由

此可以看出，印度对地理标志的管理相当严格。
②

在我国，对于非传统的知识产权，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

定，如就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的保护规定中均中明确规定了权利人的专有权和转

让权，并就转让程序作出了规定。就地理标志的保护规定仅是规定了地理标志的申请认

定程序和管理保护程序，权利人是否可以就地理标志权进行转让以及转让程序如何都无

从得知，这也为地理标志权的质押融资留下了操作上的不确定性。

3.4.2 商标法保护模式的地理标志质押立法基础

地理标志的商标法保护模式是指，不适用地理标志专门规范中的条款，而是依照商

标法中的程序和规定将地理标志注册成商标后，通过商标法来实现对地理标志这一特殊

商标的保护。但问题依旧存在，对于普通的商标转让自然毫无疑问，但那种注册成商标

后的地理标志能否转让呢？

美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并未专门立法，而是将其纳入了商标法的保护范围。据美国

《兰哈姆法》的规定，地理标志通过注册后，与其他商标具有同等效力。但同时也规定

了地名申请商标的严格程序，申请时如果该地名被广泛使用而使消费者无法识别出该地

名所指为某种商品而非某一地理区域时，该地名不得注册商标。总而言之，在美国地理

标志也是允许作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进行注册的。此外在商标的质押问题上，美国的

相关法律也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商标可以作为担保的客体，并未专门对此作出但书规定。

② Jyoti Rani. Law of trade Mark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 India： Issues and Challenges[J]. Darp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alysis, 2014(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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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法领域既然商标法未对地理标志商标转让作出禁止性规定，那么地理标志也就理所

当然的可以作为转让、质押的标的进行交易。

我国的商标法保护模式采取以注册成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来保护地理标志。在

这种保护模式下，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如果符合《民法典》担保物权编规定

的条件，那么其就可以成为质押物。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集

体商标或证明商标进行注册而享有商标专用权。《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中曾提到集体商标、注册商标转让时受让主体的资格要件，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国

家并未直接规定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可以成为质押物，但地理标志的可转让

性使得以地理标志进行质押融资具有了可能性。

3.5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具有重要的现实基础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不仅可以发挥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还可以充

分调动地理标志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积极性，推动其产业化发展，这是其重要的现实基础。

3.5.1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的现实经济基础

据统计，地理标志产品往往比普通产品的销售价格要高至少百分二十，使用地理标

志的企业和农户的收入也比普通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要高出许多，由此可以看出地理标志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地理标志产品相较于其他同类产品，其溢价因素不仅在于地理标

志产品的垄断性，还在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较高追求。地理标志产品的垄断性是由地

理标志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只能由当地具有地理标志使用资质的生产者

依照产品的独特的制作工艺生产而成，这天然的垄断性导致地理标志产品的稀有性，从

而使地理标志具备经济价值。同时，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消费者愈发注重对商品

的品质要求。地理标志产品更容易具备的声誉，主要依赖于其特定地理位置及文化习俗。

由于消费者更容易对特定地理位置及风俗产生天然的信任感，消费者也因此更愿意支付

高于商业产品本身的价值的价格购买地理标志产品，这也赋予了地理标志本身更高的商

业价值，这也使当地的企业更加注重挖掘地理标志本身存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潜力。而通

过使用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能够充分发挥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为地理

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融资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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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的现实融资基础

无论是何种品牌商品，一旦想要对其进行包装运营，形成更高的品牌效应，都离不

开巨大的资金支持，地理标志产品也不例外。通过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便

可以重新投入地理标志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中去，有利于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大

陈黄鱼”地理标志的事迹便是很好的例子。台州市椒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曾利用“大陈

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进行质押融资，泰隆银行台州分行在经过慎重考虑及重重审批

后，提供了三千万元的资金支持。这笔款项后来也在各方监管下，用于地理标志使用企

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购买、培育黄鱼，引进专业人才，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理念，

购买机器设备等。“大陈黄鱼”地理标志的成功质押大大调动了地理标志使用企业的积

极性，背后具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也使得地理标志企业有了更高的信心和抵抗风险的

能力，最终形成了庞大的养殖规模及完备的作业体系，为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

融资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融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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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存在的问题

笔者研究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存在的问题，主要从以地理标志作为质押标的物向银行

申请贷款的具体实践入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完善提出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通过研究“大陈黄鱼”等地理标志质押，笔者发现我国在地理标志

质押融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不完善、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不

健全、地理标志质押保全制度有缺陷、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配套制度不完善。

4.1 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不完善

法律是地理标志质押的最终保障，缺乏完善的法律也就意味着地理标志的质押交易

失去了方向的指引，最终也会成为妨碍地理标志繁荣发展的绊脚石。目前，我国的地理

标志质押法律规范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法律基本内容不充实，以及未明确规定具体适

用条件。

4.1.1 法律基本内容不充实

目前，由国务院部门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分别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管理、使用及登记等内容作出了规定，但

其中并未涉及地理标志转让、质押等相关问题，导致在处理地理标志质押问题时，只能

依据《民法典》物权编以及《商标法》等有关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规定，但这些规定

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地理标志能否进行质押，《民法典》第四百四十条第五

款中，只是指出专利权等传统的知识产权可以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但并未明确指出地

理标志可以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更没有对地理标志质押的范围作出规定，使得在具体

实践中无法可依。而且对于地理标志质押如何操作、是否需要登记、是否需要交付、如

何进行交付等等诸多问题，我国的法律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针对地理标志的特点

作出相应的规定，这就使得地理标志质押业务在实践中很难开展，导致在地理标志质押

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完全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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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具体适用条件未明确

我国泉州、台州、上海等地作为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试点地区，顺利完成区域内的

首例地理标志商标贷款，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是对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条件作出了

规定，但该规定仅适用于泉州市的地理标志商标，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地理标志质

押融资仍然没有可用于推行的法律依据。同时，虽然我国已出现地理标志商标质押的成

功案例，但地理标志使用人无法归还贷款后，银行为降低融资风险，处置地理标志的，

地理标志的受让人如果不加以限制，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是否还能得到保障，地理标志的

品牌信誉能否一直维持良好的状态，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推进标志质押融资业

务的顺利开展，急需明确质押融资的适用条件以及转让的适用条件。

4.2 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不健全

登记作为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前置性环节，登记制度不健全将会对融资业务的开展

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存在不合理之处，

同时我国的登记公示系统也存在不完善之处。

4.2.1 登记模式不合理

登记生效主义模式降低了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我国的专利权、商标权质押合同都

以登记之日作为质押合同生效的时间。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的相关规定则是以颁发登记

证书之日作为著作权质押合同的生效的时间，这一规定与专利权、商标权相比，进一步

延长了质押生效的时间。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类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的相关规定，并未

将质押合同的成立与质权的成立区分开来，二者均自登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质

押合同未进行登记，非违约方就无法依据质押的相关规定去追究对方的责任，只能按照

缔约过失去追究对方的责任，但这样就使得合同非违约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后来原《物权法》明确指出，知识产权质权自登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该规定相比之

前的质押合同登记规定属于立法上的进步，这样一来就使质权生效和质押合同生效区分

开来。即使质权未进行登记，只要质押合同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就可以生效，合

同非违约方便可以依据质押合同的内容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该规定一直延续至如今的

《民法典》，具有进步之处，但也存在不足。质权的设立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而非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客观来说，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虽然有利于登记机关对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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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与监督，但国家的干预性过强，违背了民法自治的原则，使知识产权交易程序复

杂化，不利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发展。

4.2.2 登记公示系统不完善

质押登记是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重要环节，我国的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缺失不仅会危

及地理标志交易安全，还会妨碍登记制度发挥其该有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

先，缺乏地理标志登记公示系统，会加重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主体获得相关信息的负担.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地理标志获取、主体或者对应产品类型的变更、许可使用

等地理标志的信息，不属于需要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融资主体若想了解或者获取上述

信息，通常是比较困难的。融资主体需要持身份证件向有关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经

过一定期限获得相关部门准许，可以到现场查阅上述信息，但这样明显增加了获取信息

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
①
其次，地理标志登记公示系统缺乏与信息网络的

联系，会降低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效率。处在网络发达的信息时代，信息不仅给人们带

来了资源，更给人们带来了财富。地理标志之所以质押难，正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很

难清楚、及时的了解到质押后地理标志价值的变化、地理标志使用人的经营状况，也即

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地理标志使用人之间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使得地理标志质押难以

成为银行的融资业务。

4.3 地理标志质押保全制度有缺陷

地理标志质押保全制度作为保障质权人利益的重要制度，该制度存在缺陷将会对损

害质权人的利益，从而间接影响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发展。我国现行地理标志质押保全

制度存在着以下缺陷：第一，未确立地理标志转让登记模式；第二，未赋予质权人通知

权。

4.3.1 未确立地理标志转让登记模式

我国《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的质权作了规定，知识产权出质后不得转让。经质权

人同意的，转让后的价款也应当优先清偿对债权人的债务，该规定意在保护质权人不因

质物转让而使担保目的落空。但问题是，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进行出质时，能否也能

适用这种规定。

① 丘志乔．知识产权质押制度之重塑：基于法律价值的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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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利权的转让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未经登记而发生的转让转让行为，不能

发生法律效力。结合上文提到的规定，如果专利权的出质人在没有得到出质人许可的条

件下，实际上是无法转让专利权的，因此，质权人是可以了解和控制专利权转让所获取

的收益的。然而，相较于专利权，地理标志转让并没有实质的限制，很容易出现出质人

在出质后又进行转让的情况。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使得质押权人的权益很难获得切实的

保障。

4.3.2 未赋予质权人通知权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属性，其质权人无法像动产质权的质权人一样占有动产，

从而对动产形成有效控制，这就导致现实生活中质权人的质权常常因为出质人的擅自处

分行为而沦为普通的债权请求权，无法达到债权担保的目的。我国《民法典》担保物权

编为保护质权人权利做出了规定，未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出质人不得转让该权利。该

规定体现了国家在立法层面对质权人的保护，但该规定不属于强制性规范，也不能从根

本上去起到保护的作用。因此，哪怕出资人违反该规定，也不会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往往会使质权人的担保债权的目的落空。

4.4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配套制度不完善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开展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制度、登记制度、保全制度为其提供

法律制度保障，同时也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为其提供推行的空间。目前，我国的配套制

度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地理标志评估体系不健全；其次，地理标志的处置缺乏

流通的市场和平台；最后，地理标志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

4.4.1地理标志评估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的实践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相较于知识产权

价值评估体系这一整体，本应包含在其中的地理标志价值评估的制度体系，更是十分匮

乏，甚至是几近于无。

（1） 评估制度不健全

对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政府部门和相关协会也发曾布过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使得

评估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有迹可循。但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评估人员作出的结果

并不能像实物评估鉴定那样准确，评估从业人员的主观判断和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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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评估结果。地理标志价值被提出与运用的时间并不长，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本

身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的背景下，地理标志价值评估更是缺乏相关指导规范。即便是存

在一些规范或者理论学说，也往往过于原则化，并不能为评估从业人员提供合理的标准。

（2） 评估方法不科学

有形资产的评估所采用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三种，即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和重置

成本法
①
。专门适用于地理标志质押的价值评估方法尚未确立，在评估地理标志的价值

时，人们沿用了评估有形资产价值的方法。但由于人们在对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往往

受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甚至是风俗习惯、时事热点等方方面面，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其

不同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所在，已远远不能涵盖其中的各种因素。即便是利用同一种方法，

评估人员的主观感受和评估机构所处的时间地点，都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巨大影响。

（3） 评估机构不权威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资产评估行业在不断壮大。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而言，针对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评估相对缺乏。权威的评估机构建立离不开专业的评估

人才，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要求从业人员需要更高的专业性。在缺乏法律规范和其他相

关指引的背景下，提高专业人员的能力无疑是在空中建楼阁，而这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有资质评估知识产权资产的机构数量有限，从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机构更是少

之又少；其次，目前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较差，管理无序，很容易与各方发生利益纠葛。

4.4.2 地理标志处置变现难

《民法典》第四百三十七条中规定到，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导致债权人的债务无

法得到清偿时，可以对该质物进行折价、拍卖或变卖。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地理标志作

为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相较于有形的动产及不动产，其市场流通性相对较弱，往往很

难处置变现。究其原因，其一，我国的交易市场不健全；其二，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

（1） 交易市场不健全

虽然《民法典》第四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中对质权的实现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这一

规定，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地理标志质权在实现过程中，具体实务操作仍旧没有相关具

体的做法参照。地理标志质押之所以特殊，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地理标志价值不稳

定，其价值受市场、技术、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处于变化之中，会让地理标志实现

① 张新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的资产评估研究[J]．营销界，201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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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的因素从而影响质权人的利益；第二，地理标志专业化程度高，

但流动性很差，在实现地理标志质权时非专业人员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第三，在

我国地理标志的交易市场中，并没有一套可指引有序进行的规则体系
①
。

（2） 交易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也是地理标志市场流通不畅的原因。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导致质权人在融

资贷款前对地理标志出质人的认识不足，增加了贷款的风险，流动性差对地理标志质权

人后期实现质押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信息不对称还导致地理标志质权人在实现质权

时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受人，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买受人。因此，很少有银行或其

他机构愿意接受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因为当企业无法偿还贷款时，需要实现地理标志，

此时，质权人在变现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难以合理有效地保护其合法权益。

4.4.3 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地理标志质押实践大多以风险补偿基金作为依托，若贷款人逾期未偿还

贷款本金的，由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银行等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承担本金损失。

此种风险分担机制从很大程度降低银行的融资风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政

府角色定位不恰当。政府承担了最大的融资风险，而这已经有些背离政府的服务监管功

能。其二，未引入保险机构。虽然担保机构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融资风险，但担保

机构对风险的监控能力却远不及保险机构。

（1） 政府角色定位不恰当

在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的初期探索阶段，政府的参与和鼓励引导十分必要，各地

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降低了银行的融资风险，对银行开展融资业务起到了激励作用，

但政府过分承担融资风险，违背了银行应当承担融资风险的原则，更与政府本应行使的

职责有所偏离。畅通地理标志的融资市场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需要做的是为中小企

业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平台，而不是一直对中小企业进行资金扶持。而且需要指出的

是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资金需求量极大，政府的风险补偿基金的有限性无法满足中

小企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2） 未引入保险机构

① 李娟．知识产权担保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0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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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散地理标志质押带来的融资风险，试点地区政府探索新型融资模式，由担保

公司为企业提供有偿的担保服务，如果出现企业无法偿还的坏账，由担保公司向银行承

担保证责任。待担保公司偿还贷款后，其可就地理标志实现质权。但担保公司的资质良

莠不齐，尤其在政府出台关于给各类积极参与地理标志质押的融资主体贴息的政策后，

成立的融资担保公司的资质更是让人心有疑虑。与同样具备担保功能的保险公司相比，

担保公司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无法对被担保的企业的财物状况进行合理预估，也无法对

质押的地理标志的商业价值进行合理评估；自身财力有限，无法形成良好的风险防御机

制，其所能担保的金额也少之又少，在面临坏账时抵抗风险的能力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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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的完善建议

依据地理标志质押融资试点完成的区域内首批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对地理标志

质押融资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对日后推进地理标志质押融

资工作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针对当前实践中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存在的问题，

应当制定完善的的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登记制度，建立完善的

地理标志质押保全制度，构建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配套制度。

5.1 制定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明确提出，要探索制定地理标志的专

门法律法规，而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则是地理标志质押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目前的

法律法规当中，对于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且规定的十分分散，并没

有单独的法律进行专门性的规定，而且地理标志质押具有独立的属性和特征，仅仅依据

原则性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地理标志质押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开展，制定专门

的地理标志质押法律规范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充实法律基本内容和明确具体适用条件

方面着手。

5.1.1充实法律基本内容

由于地理标志质押的法律规范不尽完善，对于地理标志质押实践来说，并没有起到

具体的引导作用，这就导致地理标志在质押融资过程中无法参照规定进行操作。因此，

笔者认为充实完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法律基本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充实完善与地理标志

质押融资有关的法律规范，应当从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方面入手。实体性规则

的完善，可以使地理标志质押业务在实际操作过程过程中有法可依；程序性规则的充实，

可以有效避免在地理标志质押业务中出现无序发展、效率低下等情况。

实体性规则的制定，首先需要明确规定地理标志财产权属于可以质押的权利质权标

的。前述章节中已经充分论述了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的正当性，地理标志财产权属于知

识产权质押标的物范畴，因此，应当扩大知识产权质押物的范围，将地理标志的财产权

纳入允许质押的范围，为地理标志质押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应保障和限制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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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及债务人的权利义务，比如，通过设置地理标志质权人相应的处置权来保障其债权，

通过互设通知义务来限制质权人的权利滥用，同时也避免债务人的二次买卖问题等；最

后还要考虑到地理标志质押过程中的监管问题，建议将监管的义务设置给政府及行业协

会，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及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还能通过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

的公信力从侧面为地理标志质押业务作背书，对业务的推广也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程序性方面的规定，应当包括地理标志出质、交易、处置等程序规则。对于地理标志质

押的各项程序，可以参考商标权的有关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地理标志具备较强的地

域性特点，在制定规则时，要充分考虑文化、习俗等因素对地理标志出质的影响。另外，

程序性规则的制定，应尽可能避免繁杂的手续，以降低地理标志在交易过程中的时间及

财务成本，在保障安全与交易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5.1.2 明确具体适用条件

制定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规范，除了从宏观角度去充实地理标志质押的基本法律内

容外，还应当从微观角度明确地理标志质押的融资条件，以及地理标志的转让条件。

首先，明确规定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条件。具体包括：第一，借款人必须是地理标

志授权使用的企业或者农户。第二，借款人为农户的，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固定住所应当

属于地理标志商标的所属地域；借款人为企业的，应当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显示一年以

上常住地或者经营场所属于地理标志商标的所属区域。第三，借款人需具备良好的信用

记录，且目前没有涉入重大的诉讼纠纷案件当中。第四，借款人已经经过了地理标志所

有人的许可。通过确立上述条件，界定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中借款人的范围，既为地理标

志授权使用的企业或者农户提供了新的贷款途径，同时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

业务时有法可依，同时也降低了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中的风险。

其次，明确地理标志的转让条件。地理标志与普通商标权一样，属于所有权人的民

事权利，所有权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处分。但与普通商标不同的是，地理标志的

所有权人必须是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具有检测以及监督能力的政府性组织或者协会。

地理标志受让人也应当具备上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理标志在转让后，地理标志

产品的质量依然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平，才能维护地理标志长期积累的良好信誉，才能继

续满足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需求。同时，地理标志使用范围以原产地为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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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志的受让人也应当是是原产地范围内的企业，
①
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地理标志产品

所特有的质量和加工水平，才能继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才能对地理标志使用人生产的

产品起到检测和监督的作用。地理标志转让必须由所有权人和受让人共同提出申请，经

相关机关审查核准后，自公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地理标志的转让后，只要原

地理标志的使用人继续缴纳使用费，其生产的产品满足应有的标准，应当可以继续使用

该地理标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地理标志的价值。

5.2 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

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首先，应确立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其次，应当

建立统一的登记公示系统，实现政务信息电子化，以达到便利融资交易的目的。

5.2.1 确立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与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不同的是，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时，当事人在签订书面的知

识产权质押合同后，其质权即成立，质权的生效时间提前，大大提高了知识产权交易的

效率。而且无论质权是否进行登记，都不会影响质权的效力。如果质权未登记，也只是

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第三人可以通过查阅登记簿来了解知识产权的权利状

态。这样既有利于维护质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起到了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更不会对善

意第三人的利益造成影响，符合权利质权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此外，我国民法

中也存在不少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的规定，而且有很多国家都将知识产权质权登记作

为质权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因此，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不仅属于大多数国家的常

见做法，也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同时使知识产权交易更加便捷与高效。

5.2.2 建立统一的登记公示系统

为满足融资主体和公众获取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息的需求，便利人们的获取相关信

息的方式和途径，促进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成为银行融资的主要业务，我国应当建立全国

统一的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公示系统。首先，建立地理标志公示系统，改变融资信息的公

开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为了更好的推广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应当充分发挥国家知

识产权总局的引领作用，鼓励各地方的知识产权局及时、全面、主动地公开地理标志取

得、主体、对应产品类型的变更、许可使用等相关信息，以及与该地理标志近似或者类

① 刘蓓．商标专用权质押涉及的法律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201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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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地理标志信息，便利融资主体及公众获取相关信息，减轻融资主体及公众获得信息

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其次，实现地理标志公示系统电子化。网络公示的手段存在天

然的公开性，网上登记可以使相关人员和公众更方便的获取信息，按照行政部门的职能

划分，知识产权局应当作为推行者，充分发挥网络的便捷性。此外，银行也应该参与其

中，及时发布相关业务的操作流程，并更新本行的相应政策。网络系统的便捷性及各主

体的积极参与，极有利于提升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的效率。
①

5.3 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保全制度

从确立地理标志登记转让模式和赋予质权人通知权两方面着手，有利于建立完善的

地理标志质押保全制度，有利于保障地理标志质权人的合法权益。

5.3.1 确立地理标志转让登记模式

地理标志在转让后，其人身权利并没有发生移转，仅仅是财产权利的转让。地理标

志并非实物，所以更容易出现同一个地理标志被多次出质或转让的情况。由于地理标志

转让不仅关乎到交易安全，还涉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因而有必要采取一些公示手段。我

们需要做到的是，在质押期间，若出质人没有经过质权人的同意，就应无法进行转让，

若经过了质押权人的同意，那么质押权人就应该可以获得提前清偿或者提存转让费。由

此看来，对于地理标志的转让制度，也应该效仿专利权实行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地理标

志转让采取登记生效规则，既可以维护交易安全，又有利于质权人实际控制地理标志的

转让收益，还便于质权人随时查阅地理标志的登记情况，从而时刻把控被出质的地理标

志的权属状态。另外，登记制度的公开性，也使得其他交易人在交易前，可以了解到地

理标志的出质情况，从而在第三人的维度上避免了“一物多卖”情形的发生。这样一来，

便可以有效地解除地理标志质押权益没有保障的窘境，为地理标志质权人的权益提供切

实保护。

5.3.2 赋予质权人通知权

为保全质权人的权益，应当赋予质权人以通知权。此处的通知权是指出质人未经质

权人同意，准备将出质的地理标志转让的，质权人在知晓上述事由后，可以向受让人发

出通知，若受让人仍然向出质人支付价款的，质权人的质权不受影响。为更好的保障质

① 丘志乔．知识产权质押制度之重塑：基于法律价值的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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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的知情权，质权人在其知道出质人做出了转让地理标志的决定后，在完成交付行为

之前，应当享有通知受让人的权利。质权人了解情况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是出质人将转让

的决定告知质权人，但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出质人的告知义务，更没有针对其未经同意

擅自转让的行为作出惩罚性的规定，导致出质人是否告知质权人只能凭其自觉自愿。一

旦出现出资人未经同意转让地理标志并已接受价款的情形，质权人便会因为该价款与出

质人的其他财产发生混同而丧失质权也即优先受偿权，其只能向质权人主张普通的债权

请求权。因此，为了保障质权人的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应当赋予质权人以通知权，以

便质权人在知道转让决定时能够及时向受让人或者其他的交付义务人发出通知，使受让

人或者交付义务人知晓质权的存在，即使其仍然向出质人履行交付价款的行为，质权人

的质权因为通知达到先于交付价款的行为而不会受到损害。

5.4 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配套制度

建立完善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构建健全的地理

标志评估体系；第二，打造流通的地理标志交易市场和平台；第三，构建合理的风险分

担机制。

5.4.1 构建健全的地理标志评估体系

地理标志的价值评估是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前置性环节，是地理标志使用农户的申

请贷款的建立必备程序。构建健全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评估体系，完善地理标志的评估

制度，优化地理标志评估方法和理论，建立权威的地理标志评估机构，为地理标志的价

值评估的准确性提供可靠的保障。

（1） 完善评估制度

完善地理标志价值评估制度，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具法律法规，协会依据法律法规

制定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职业规范。目前，国家在立法上仅提出了地理标志的概念，并

未对地理标志的价值评估作出相应规定。在行业协会层面，有部分协会曾在出具有关“知

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文件时，涉及到了地理标志，但并不能提供有效的指导。评估机构

在制定职业规范时，由于缺乏上位指导，很难科学有效的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

在立法上，国家可以初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的相关规定，增加地理标

志价值评估的内容，使其独立出来。法律的完善，可以指导相关政府部门及协会制定地

理标志价值评估实施细则，从而使评估从业人员有系统的准则。有了最基本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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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经过不断实践，结合各地的探索与创新。制度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但眼下我

们确实需要一个初步的法律指导。
①

（2） 优化评估方法和理论

作为新生事物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都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过

去的实践中我们已经发现，一般的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和明显不足以解决地理标志价

值评估的困境。在建立起地理标志价值评估的规范后，探索出一套针对地理标志价值评

估的方法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的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但通过参考这些评估方法，再综

合考虑地理标志的性能、特点和经济参数等因素之后，总会有所启发。因此，我们应该

主动吸收全球有之关的最新理论成果，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实践经验，再结合我国地理标

志质押融资价值评估的现实需求，加强实务部门和理论研究群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一

起推动地理标志价值评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力求快速制定起一套科学且有效的地

理标志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

（3） 建立权威的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的专业性是其权威性的重要保障，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家专门从事地理标

志价值评估的机构。由于地理标志自身特性，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技能人组建一个专业的

机构。我国现在大部分的价值评估业务，都是由会计师事务所承办的，但会计师事务所

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使用的方法及适用的准则，明显不能满足地理标志价值评估的要

求，因此目前只能接受较为简单的价值评估业务。建立权威的地理标志价值评估机构，

吸收专业人才是关键。放眼国外的机构，他们将各个领域的地理标志人才融合在一起，

这样不仅能听取各方意见，甚至还可以通过资源整合为质押权人、为融资方提供了良好

的交易平台与交易环境。
②

5.4.2 打造便捷的地理标志交易市场和平台

与有形商品如动产、不动产相比，地理标志作为一种地方特色的无形财产，其所有

人与商场上的其他交易主体之间经常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这种情况导致在拍卖、变

卖地理标志时，买受人通常会有更高的警惕性，从而形成不必要的对立关系，影响地理

① 张贵群，张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困境及其破解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2)：208-211．

② 魏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53．



第五章 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的完善建议

37

标志在市场上的流动。因此，及时准确的更新交易信息，降低买受人的戒备心理，成为

了使地理标志合法有序交易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尽快打造便捷的地理标志交

易市场和平台。

（1） 健全线下交易市场

任何一种担保方式功能的发挥都需要依靠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地理标志质押也是

如此。尽管地理标志质押与动产质押的制度建设上差异很大，质权人的债权无法按照约

定实现，质押的地理标志与质押的动产一样，都需要通过将质押物变现的方式来补偿质

权人的债权。而地理标志作为质押物，想要使其变现首先要依赖于完备的线下交易市场。

与传统的质押物不同，地理标志的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无形财产，一般的市场主体很难

具备判断地理标志价值的能力，如果再缺乏高技术、高权威的市场指导，质押权人便很

难以合理的价格变卖质押的地理标志，这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

因此，健全线下交易市场对于建设地理标志质押制度来说是一项急迫的工作。

健全地理标志线下交易市场，国家有关行政部门首先需要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并

且发挥其领导、管理、协调等多种职能；其次需要通过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

段来对市场进行引导，来逐渐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的积极性；最后，还需要整合目前具

备的资源及平台，有序组建符合国情、适应市场需求的交易市场。

（2） 构建线上交易平台

构建地理标志线上交易平台需要结合互联网的特点，并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线上

平台的优势主要在于更新的及时性和交易的便捷度。更新的及时性是指对于交易信息，

应当及时更新，以确保公众及意向交易人查询到的信息最新且准确，信息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地理标志的权属状态、企业经营信息等；便捷度是指网络平台交易程序应更加

人性化，特别需要注意避免要求繁琐而不必要的手续材料。构建地理标志线上交易平台

还需要在线上建立地理标志权利动态数据库，以便于对供求信息的及时发布与更新，这

种做法也更有利于银行、担保机构、交易人等各方参与其中。
①
此外，大量供求信息在

同一网络平台的集中，可以减少各方信息搜集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更有助于加快地理

标志质权变现的进程。
②

① 刘楠，杜少南．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困境及出路[J]．知识产权，2015(11)：110-114．
② 刘海波，吕旭宁，张亚峰.专利运营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法律制度研究

38

5.4.3 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阻碍地理标志质押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理标志质押风险过高，质权人的地

位处于弱势，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去获取未知的收益，如果没有质权人的参与，地理标

志质押这一业务就不能顺利推广。所以如何分担风险，降低质权人的顾虑是该业务重中

之重的问题，应建立监管型政府，引入保险机构参与融资业务，构建多方参与的风险分

担机制。

（1） 建立监管型政府

地理标志无体性的特点其无法像有形资产般易于评估和流转，在地理标志质押业务

的初期探索阶段政府的参与和鼓励引导十分必要。但应该指出的是，我国中小企业数量

庞大，资金需求量极大，为了鼓励银行等融资主体的参与融资，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

行风险补偿，承担融资的大部分风险，长期如此风险补偿基金将出现匮乏，地理标志质

押融资业务将无法继续推行。因此，在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的发展初期，政府可以建立风

险补偿基金，参与和鼓励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但也应避免过度的参与地理标志质押融资

业务，承担最大的风险。其次，要随着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的推行，逐渐转变角色，

通过制定规则和市场监管来引导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市场化发展。此外政府还应做好各方

协调者角色，鼓励多方联动，让市场化的发展创新出更多的地理标志质押模式，建立更

加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2） 引入保险机构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过程中，担保机构的参与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资金风险，从而促

进融资贷款业务的达成。目前担保公司仍欠缺辨别风险的能力，且其自身能够承担的风

险仍就有限，而专业的保险机构可以弥补担保机构在这方面的缺失。与银行信贷业务不

同的是，保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经济方面的互助方式，将保险机构引入地理标志质押

融资中，一方面，保险机构可以通过保险费率、保险赔付率等有效地运营风险并获利；

另一方面，地理标志使用人可以通过保险机构的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发展业务。此

外，对于银行来说，保险机构显然比担保机构更值得信赖。

因此，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可以借鉴专利质押融资方式引入保险机构，形成银行、担

保公司、评估机构、保险机构多方主体参与，根据收益与风险相匹配原则,构建科学、

合理的风险承担比例。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市场的合理化，可以提高各方机构的积极性，

从而推动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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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各试点地区首例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扩大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范

围，创新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模式，实现了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本的进一步结合，

为解决当前我国使用地理标志的企业、农户资本缺乏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从我国的地

理标志质押融资实践来看，目前我国地理标志质押融资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务也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如何完善地理标志质押法律制度，如何健

全地理标志质押登记制度，如何地弥补地理标志保全制度，如何构建地理标志质押融资

配套制度等，都还存在漏洞和不完善之处。为此，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从当前我国地

理标志质押融资活动的开展状况出发，本文从多个方面提出建议，完善我国地理标志质

押融资的法律规范、登记制度、保全制度以及配套制度，促进解决地理标志使用企业、

农户资金难题，同时开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一个的良好的质押融资环境，

以期我国早日提升地理标志品牌竞争力，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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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

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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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

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日期：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有权保留并向国

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南师

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

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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